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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14年全省高校装备建设与实验室安全管理

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切实贯彻落实2014年全省高校装备建设与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会议精神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暂行规定》（粤教装备函〔2013〕9号），推进全省高校装备建设和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省教育厅决定对全省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政府采购、装备建设与管理工作进行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目的

进一步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工作，促进高校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工作的制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进一步加强教育系统政府采购管理工作，做好高校货物采购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进一步推进高校装备建设工作，提高高校装备建设与管理水平。 

二、检查范围

全省各高等学校（含成人高校）。

三、检查内容

（一）高校贯彻执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暂行规定》情况，包括：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组织机构、制度建设、队伍建设、安全环境建设、管理监督、经费保障等；

（二）省属高校政府采购项目管理和执行情况（见附件3 ）；

（三）高校装备建设和管理情况。

四、检查程序

包括：学校自查、自查报告审核评价、实地检查、检查结果公布、整改回访等五个阶段。

（一）学校自查

各高校认真对照《广东省教育厅关于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暂行规定》及其指标要求，组织开展一次全面的自查自纠，如实填写《广东省高校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检查测评表》（自评表，见附件2），撰写自查报告，并附相关佐证材料报送省教育厅。省属高校还需对《广东省2013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正式实施（2013年7月1日）以来政府采购执行情况进行认真的自查，对照检查内容，如实填写《政府采购项目完成情况统计表》。各校自查报告、佐证材料以及相关表格加盖学校公章后于10月25日前报送省教育厅教育装备中心；未按时报送自查报告、佐证材料和相关表格的院校本次检查评为不合格。

（二）自查报告审核评价

省教育厅于11月上旬组织专家对各校报送的自查报告、佐证材料和相关表格进行审核评价。

（三）实地检查

省教育厅根据专家审核评价意见，于11月中下旬组织专家对部分高校进行实地检查，每校1天。实地检查程序包括听取汇报、查看现场、查验材料、访谈、质询、形成检查结论、提出整改意见等。实地检查学校名单、进校检查日期等另行通知。

（四）检查结果公布

各校自查报告审核评价结果和实地检查结果省教育厅将予以公布。

（五）整改回访

检查结束后，各学校应根据省教育厅审核评价意见和整改意见，迅速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整改，并在检查结果公布3个月内将本校整改情况书面报省教育厅。省教育厅将组织力量对相关高校进行回访。

五、相关要求

（一）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工作是今年省教育厅重点督办的工作之一。各校要高度重视并认真对待这次检查，认真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并提前做好实地检查的相关准备工作。
（二）各校自查报告要紧扣《广东省教育厅关于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暂行规定》及其指标，实事求是、简明扼要、突出重点、不说套话，字数控制在2500字以内。自查报告、自评表、政府采购完成情况统计表及相关佐证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一份并加盖学校公章，于2014年10月25日前报送省教育装备中心（广州市环市东路450号广东华信中心25楼），同时提交材料电子版发至电子邮箱sbglsyxm@126.com。

（三）请各校于2014年9月25日前将《广东省高校实验室装备建设与实验室安全管理检查工作联系人信息表》（见附件5）加盖公章扫描并附word版发至电子邮箱sbglsyxm@126.com。    

工作联系人：省教育装备中心钟耀明（高教科）

                          陈炎耀（采购办）

联系电话：020-87606435（高教科）

          020-37616052（采购办）

附件1：广东省高校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检查测评表（标准表）
附件2：广东省高校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检查测评表（自评表）
附件3：政府采购活动检查内容及政府采购完成情况统计表
附件4：2014年全省高校装备建设与实验室安全管理自查工作报告（提纲）
附件5：广东省高校装备建设与实验室安全管理检查工作联系人信息表

 广东省教育厅

                          2014年9月3日
附件4
2014年全省高校装备建设与实验室安全管理自查工作报告（提纲）

一、基本情况

   1、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包括2013-2014学年生均教学科研仪器值以及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情况等；

2、学校开展高校装备建设与实验室安全管理自查工作组织情况。

二、学校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自查工作情况（对照附件1测评表，描述并评价以下指标情况）

1、组织机构建立和完善情况。
2、制度建立和完善情况。
3、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监督落实情况。
4、实验室安全环境情况。
5、队伍建设情况。
6、经费保障情况。
三、省属高校开展政府采购管理自查工作情况（省属高校必须提交，其他学校不用提交）

1、制度建设和管理情况。

2、政府采购预算、计划编制和政府采购实施计划的执行情况。

3、 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的项目依法实施采购的情况。
4、 协议供货执行情况。

5、政府采购文件存档和保管情况。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五、下一步的设想与工作重点

附件5
广东省高校装备建设与实验室安全管理检查工作联系人信息表

填报单位（学校）：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备注

	
	
	
	
	
	

	
	
	
	
	
	

	
	
	
	
	
	


注： 请将此表填写完整，于2014年9月25日前发送至邮箱sbglsyxm@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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